
办理结果： A

太农〔2020 〕39 号 签发人：王辉

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
第 002 号建议的答复

陈勇鸿代表：

您在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“关于加强农村

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”收悉，

经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提案建议“要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

济和社会发展规划”。根据《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（2019

－2022 年）》要求，我省正在组织编制《安徽省高标准农

田建设规划（2019－2022 年）》，我县将根据国家、省高

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，科学精准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，明

确目标任务，细化建设任务，落实保障措施。

县农田水利“最后一公里”项目严格按照《安徽省人民

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农田水利“最后一公里”建设五

年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2017〕337 号）和《关于



印发安徽省农田水利“最后一公里”建设五年行动计划考核

验收办法的通知》（皖水农函〔2018〕325 号）要求组织实

施，依照既定程序规范推进。

二、提案建议“健全政府投入机制”。高标准农田建设

项目是各级财政农业生产基础设施重点支持范围，2020 年我

县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3.8 万亩，按照每亩建设县级需要配

套 100 元的标准，需要县级配套资金 380 万。

为进一步夯实农田水利基础，加快解决农田水利“最后

一公里”问题，2018 年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安徽省农田水

利“最后一公里”建设五年行动计划》，以提高农田抗灾减

灾能力为主线，全力推进全省农田水利“最后一公里”建设，

加快补齐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。2020 年省下达我县

“最后一公里”治理面积 7.43 万亩，需要县级配套资金 3024

万，这一块县农业农村局已经向县政府请求安排配套资金，

正在积极争取财政支持，确保项目有序推进，确保国家“藏

粮于地和藏粮于技”战路的实施。

三、提案建议“统筹整合资金”。农田建设资金属于县

统筹整合资金范畴，县农业农村局将严格按照统筹整合资金

要求，规范资金操作。

太湖县农业农村局

2020 年 4 月 10 日

联系人：卓惯华 联系电话：18956985288

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办公室、县政府督查室。


